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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加强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管理，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统一质量检验及评定方法，实现施工质量评定标准化、规范化，

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由中央投资、地方投资、利用外资的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评定。群

众出资和社会出资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可参照执行。

1. O. 3 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等级分为"合格"、"优良"两级。

1. O. 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过程中，单元工程检验应由施工

单位全检、监理单位抽检。监理单位抽检比例或数量，在单元工

程质量评定标准中未作具体规定的，监理单位应按全检执行。

1. O. 5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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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qual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

vat lOn engmeenng 

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

中，对水土保持工程的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等特性的综合

要求。

2. O. 2 单位工程 individual items 

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具有相应规模的单项治理措施(如基本

农田、植物措施等)和较大的单项工程(如大型淤地坝、骨干

坝)。

2. O. 3 分部工程 partitioned engineering 

单位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单独或组合发挥一种水土保持

功能的工程。

2. O. 4 单元工程 unit engineering 

分部工程中由几个工序、工种完成的最小综合体，是日常质

量考核的基本单位。对分部工程安全、功能、效益起控制作用的

单元工程称为主要单元工程。

2. O. 5 重要隐蔽工程 important concealed work 

大型水土保持工程中对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行有较大影响的基

础开挖、地下涵管、隧洞、坝基防渗、加固处理和地下排水工

程等。

2.0.6 工程关键部位 key component of engineering 

对工程安全和效益有显著影响的部位。

2.0.7 中间产品

products 

intermediate material or semi - finished 

需要经过加工、培育生产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如种子、树

苗、建材、混凝土预制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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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8 外观质量得分率 score percentage of presentation 

quality 

单位工程外观质量实际得分占应得分数的百分率。

2. O. 9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 eco -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of soil and water constructive 

以流域或区域为单元实施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2.0.10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engineering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project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电力、矿山、管线等开发建设项

目中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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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质量评定的项目划分

3.1 一般规定

3. 1. 1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三个等级。项目划分见附录 A 中表 A 一 1、表 A-2。质

量评定时工程项目划分应在工程开工前完成，由工程监理单位、

设计与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等共同研究确定，本标准附录的划分

方法可供项目划分时参考。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项目划

分应与主体工程的项目划分相衔接，当主体工程对水土保持工程

项目的划分不能满足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要求时，应以本标准

为主进行划分。

3. 1. 2 按建设程序单独批准立项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可

将一条小流域或若干条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工程视为一个工程项

目。在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的基础上，对于

只有一条小流域的工程项目应直接进行项目质量评定;对于包括

若干条小流域的工程项目，应在各条小流域质量评定的基础上，

进行项目的质量评定。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应与主体工程

同步实施，单独进行质量评定，以作为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

重要依据。

3.1.3 水土保持工程的单元工程划分和工程关键部位、重要隐

蔽工程的确定，应由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单位组织设计及施工单

位于工程开工前共同研究确定，并将划分结果送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备案。对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开发建设项目的主体及附属工

程，还应会同相应的设计、施工单位研究确定。

3.2 单位工程划分

3.2.1 单位工程应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等原则进行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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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可划分为以下单位工程 z

1 大型淤地坝或骨干坝，以每座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

2 基本农田、农业耕作与技术措施、造林、种草、生态修

复、封禁治理、道路、南方坡面水系、泥石流防治等分别作为一

个单位工程。

3 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程如谷坊、拦沙坝等，统一作为一
个单位工程。

3.2.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拦渣、斜坡防护、土

地整治、防洪排导、降水蓄渗、临时防护、植被建设、防风固沙

等八类单位工程。

3.3 分部工程划分

3.3.1 分部工程可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相同的原则

划分。

3.3.2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各项单位工程可划分为以下分部

工程 z

1 大型按地坝或骨干坝划分为地基开挖与处理、坝体填筑、

坝体与坝坡排水防护、溢洪道砌护、放水工程等分部工程。

2 基本农田划分为水平梯(条)田、水浇地水田、引洪漫

地等分部工程。

3 农业耕作与技术措施以措施类型划分分部工程。

4 造林划分为乔木林、灌木林、经济林、果园、苗圃等分

部工程。

5 生态修复工程按照流域或行政区域划分分部工程。

6 封禁治理主要以区域或片划分分部工程。

7 道路〈含施工便道)工程划分为路面、路基边坡、排水

等分部工程。

8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划分为沟头防护、小型淤地坝、拦沙

坝、谷坊、水害、渠系工程、塘堪、沟道整治等分部工程。

9 南方坡面水系工程划分为截咱们水沟、蓄水池、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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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引水与灌水渠等分部工程。

10 泥石流防治工程划分为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堆积区

等分部工程。

3.3.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各项单位工程可划分为以

下分部工程:

1 拦渣工程划分为基础开挖与处理、坝(墙、堤)体、防

洪排水等分部工程。

2 斜坡防护工程划分为工程护坡、植物护坡、截咱们水

等分部工程。

3 土地整治工程划分为场地整治、防洪排水、土地恢复等

分部工程。

4 防洪排导工程划分为基础开挖与处理、坝(墙、堤)体、

排洪导流设施等分部工程。

5 降水蓄渗工程划分为降水蓄渗、径流拦蓄等分部工程。

6 临时防护工程划分为拦挡、沉沙、排水、覆盖等分部

工程。

7 植被建设工程划分为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等分部

工程。

8 防风固沙工程划分为植被固沙、工程固沙等分部工程。

3.4 单元工程划分

3.4.1 单元工程应按照施工方法相同、工程量相近，便于进行

质量控制和考核的原则划分。

3.4.2 不同工程应按下述原则划分单元工程 z

1 土石方开挖工程按段、块划分。

6 

2 土方填筑按层、段划分。

3 砌筑、浇筑、安装工程按施工段或方量划分。

4 植物措施按图班划分。

5 小型工程按单个建筑物划分。



4 工程质量检验

4. 1 一般规定

4. 1. 1 计量器具应具备有效的合格证书和鉴定证书。

4. 1. 2 检测人员应熟悉检测业务，了解检测对象和仪器设备性

能，并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参与中间产品质量复核的人员应

具有初级以上工程系列技术职称。

4. 1. 3 施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单位、监理

单位应有相应的质量检查机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

4. 1. 4 工程质量检验项目的名称、数量和检验方法，按《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GB/T 16453.1~6-1996) 和《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 验收规范)) CGB/T 15773-1995) 及国家和行

业现行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4. 1. 5 施工单位应按照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全面进行自检，并

作好施工记录，如实填写《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见附录 A 中表 A 一 3) 。

4. 1. 6 监理单位应根据技术标准复核工程质量。

4. 1. 7 质量监督机构实行以抽查为主的监督制度。抽查结果应

及时公布。

4.2 质量检验程序、内容和方法

4.2.1 工程质量检验包括施工准备检查、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

量检验、单元工程质量检验、质量事故检查及工程外观质量检验

等程序。

4.2.2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对施工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并经监理单位确认合格后才能进行施工。

4.2.3 施工单位应按相关技术标准对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进

行全面检验，并报监理单位复核。不合格产品，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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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施工单位应按相关技术标准检验单元工程质量，作好施

工记录，并填写《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见附录

A 中表 A-3) 。监理单位根据自己抽检的资料，核定单元工程质

量等级。发现不合格单元工程，应按设计要求及时进行处理，合

格后才能进行后续单元工程施工。对施工中的质量缺陷要记录备

案，进行统计分析，并记入《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表))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栏内。

4.2.5 施工单位应及时将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单元工程

质量等级自评结果报监理单位，由监理单位核定后报建设

单位。

4.2.6 大中型工程完工后，由项目法人单位组织质量监督机

构、监理、设计、施工单位进行现场检验评定。参加外观质量

评定的人员应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评定组人数不应少

于 5 人。

4.3 质量事故调查和处理

4.3.1 质量事故发生后，应按"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

故责任者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处理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即

"三不放过勺的原则，调查事故原因，研究处理措施，查明事故

责任者，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处理。

4.3.2 一般质量事故，应由施工单位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后实施。建设单位应将事故调查、处

理情况书面报质量监督单位核备。

4.3.3 重大质量事故，应由建设单位会同质量监督机构组织监

理、设计、运行管理及施工单位共同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明确

责任，研究提出处理方案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由施工单位实施，

并将事故调查及处理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和上一级质量监督机构

核查。事故处理后，应按照处理方案的质量要求进行检测和

评定。

4.3.4 质量事故处理后的工程质量，应符合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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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处理

4.4.1 测量误差的判断和处理、数据保留位数、数值修约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4.4.2 检验和分析数据可靠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检查取样应具有代表性。

2 检验方法及仪器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规定。

3 操作应准确无误。

4.4.3 实测数据是评定质量的基础资料，不应修改或随意舍弃

检测数据。对可疑数据，应检查分析原因，并作出书面结论。

4.4.4 单元工程检测成果按相关技术标准规定进行计算。

4.4.5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检测数量与数据统计方法按现行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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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 程质量评定

5.1 质量评定的依据、组织与管理

5. 1. 1 质量评定的依据有:

一一本标准和国家、行业有关施工技术标准;

经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图纸、设计变更通知书、厂家

提供的说明书及有关技术文件;

一一工程承发包合同中采用的技术标准;

工程试运行期的试验及观测分析成果;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质量检验证明或出厂合格证、检

疫证。

5. 1. 2 单元工程质量应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自评，监理单

位核定。

5. 1. 3 重要隐蔽工程及工程关键部位的质量应在施工单位自评

合格后，由监理单位复核，建设单位核定。

5. 1. 4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应在施工单位质检部门自评的基础上，

由监理单位复核，建设单位核定。

5. 1. 5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应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建设

单位、监理单位复核，报质量监督单位核定。

5. 1. 6 工程项目的质量等级应由该项目质量监督机构在单位工

程质量评定的基础上进行核定。工程质量评定报告格式见附

录 B。

5. 1. 7 质量事故处理后应按处理方案的质量要求，重新进行工

程质量检测和评定。

5.2.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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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标准按相关技术标准规定执行。

单元工程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时，应及时处理。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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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质量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全部返工重做的，可重新评定质量等级。

2 经加固补强并经鉴定能达到设计要求，其质量可按合格

处理。

3 经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认为能

基本满足防御标准和使用功能要求的，可不加固补强，其质量可

按合格处理，所在分部工程、单位工程不应评优 p 或经加固补强

后，改变断面尺寸或造成永久性缺陷的，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认为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其质量可按合格处理，所在分部工程、

单位工程不应评优。

5.2.3 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在核定单元工程质量时，除应检查

工程现场外，还应对该单元工程的施工原始记录、质量检验记录

等资料进行查验，确认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所填写的数据、内容

的真实和完整性，必要时可进行抽检。同时，应在单元工程质量

评定表中明确记载质量等级的核定意见。

5.3.1 

1 

2 

5.3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部工程可确定为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5.3.2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部工程可确定为优良:

1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

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质量优良，且

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2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5.4.1 

1 

2 

5.4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工程可确定为合格 z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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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0%以上。

4 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5.4.2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工程可确定为优良 z

1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

要分部工程质量优良，且施工中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

2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3 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85% 以上。

4 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5.5 工程项目质量评定

5.5.1 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的工程可评为合格。

5.5.2 符合以下标准的工程可评为优良 z 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

格，其中有 50%以上的单位工程质量优良，且主要单位工程质

量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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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相关表格

襄 A-l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1.土质坝基及岸坡清理 g 将坝左岸坡、右岸披及坝基

作为基本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长度为 50~100m，不

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

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2. 石质坝基及岸坡清理s 同土质坝基及岸披清理

A地基开挖 3. 土沟槽开挖及基础处理 g 按开挖*度每 50~100m

与处理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4. 石质沟槽开挖及基础处理 s 同土沟槽开挖及基础

处理

5. 石质平洞开挖 g 按开挖长度每 30~50m trJ分为一个

单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土坝机械碾压 z 按每一碾压层和作业面积划分单元

A坝体填筑 工程，每一单元工程作业面积不超过 2000m2

2. 水坠法填土 z 同土坝机械碾压

大型淤

地坝或 1.反滤体铺设 z 按铺设长度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

骨干坝 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坝体与坝坡
2. 干砌石 2 按施工部位划分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

排水防护
量为 30~50m，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3. 坝坡修整与排水 g 将上游、下游坝坡作为基本单元

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长 30~50m，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

溢洪道砌护 浆砌石防护，划分方法同于砌石

1.浆砌混凝土预制件 2 按施工面长度划分单兀工程，

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

2. 预制管安装 2 按施工面的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50

A放水工程 ~100mttJ分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

3. 现浇混凝土 2 按施工部位划分单元工程，每个单元

工程量为 10~20时，不足 10时的可单独作为→个单元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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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l (续}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A水平梯
以设计的每一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

(条)囡
面积 5-10hm2 ，不足 5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大于 1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基本农田
水浇地水田 同水平梯(条〉回

引洪漫地
以一个完整引洪区作为一个单元工程，面积大于

4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农业耕作 以措施类型 以设计的每一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

与技术 划分分部 面积 30-50hm2 ，不足 30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

措施 工程 程，大于 5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以设计的每一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

A乔木林 面积 10-30hm2 ，不足 10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大于 3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A灌术林 同乔木林

造林 经济林 同乔木林

以每个果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1-

A果园 10h时，不足 1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苗圃 同果园

种草 A人工草地 同乔木林

1.按面积实施的工程 2 以设计的每一图班作为一个单

分流域或 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50-100h时，不足 50hm2 的

生态修复 行政区的 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

工程 生态修复 以上单元工程

工程 2. 不按面积实施的工程 2 按项目类型划分单元工程，

其数量标准可根据工程量大小适当确定

封禁治理
以区域

同生态修复工程，按面积划分单元工程
或片划分

按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100-200m 划分为一个单元

A路面工程 工程，不足 10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道路工程
2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路基边坡工程 同路面工程

排水工程 问路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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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A-} (续}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沟头防护 以每条侵蚀沟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A小型淤地坝
将每座淤地坝的地基开挖与处理、坝体填筑、排水与

放水工程分别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A拦沙坝 以每座拦沙坝工程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小型水利
A谷坊 以每座谷坊工程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水保工程 水害 以每眼水害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A渠系工程
按长度划分单兀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兀工

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塘堪 以每个塘堪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河道整治
按长度:2IJ分单兀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兀工

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按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50-10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

截(排)水沟 程，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南方坡面 蓄水池 以每个蓄水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水系工程 沉沙池 以每个沉沙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引水及
按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50-10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

灌水渠
程，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以设计的每一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

J 

A泥石流
程面积 1-10hm2 ，大于 1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

形成区
工程

防治工程
2. 小型蓄排工程每 2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s 水害、

沉沙池或涝池，每个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泥石流
3. 护坡工程参照开发建设项目护坡工程划分单元工程

防治工程
fi1è石流流通区

1.格栅坝每个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拦沙坝每个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防治工程

3. 桩林每排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泥石流堆积区
1.停淤堤每 200m 作为一个单兀工程

防治工程
2. 导流坝每个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3. 排导槽、渡槽分别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注 1 :带A者为主要分部工程。

注 2 :当林草混交时，可按单元工程划分标准，进行综合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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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褒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A基础开挖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 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与处理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今坝(墙、 每个单元工程长 30-50m. 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拦渣工程 堤)体 个单元工程，大于 5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按施工商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

防洪排水 单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5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基础面清理及削坡开级，坡丽高度在 12m 以上的施

工商长度每 5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披面高度在 12m 以

下的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浆砌石、干砌石或喷涂水泥砂浆，相应坡面护砌高

A工程护坡 度，按施工面长度每 50m 或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3. 坡面有涌水现象时，设置反滤体，相应坡面护砌高

度，以每 50m 或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斜被防护 4. 坡脚护砌或排水渠，相应坡面护砌高度，每 50m 或

工程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高度在 12m 以上的坡面，按护坡长度每 50m 作为一个

植物护坡 单元工程，高度在 12m 以下的坡面，每 100m 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

A截咱们水
按施工商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

单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每 O.1-l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O.lhm2 的可单

A场地整治 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

元工程

土地整治

工程 按施工商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
防洪排水

单元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土地恢复 每 1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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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A 币 2 (续}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A基础开挖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与处理 个单元工程

防洪排导

工程 A坝(墙、 每个单元工程长 30-50m，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堤)体 个单元工程，大于 5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按段划分，每 50-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降水蓄渗
每个单元工程 30-50m' ，不足 30时的可单独作为一

降水蓄渗 个单元工程，大于 50时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工程

A径流拦蓄 同降水蓄渗工程

A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按容积分，每 10-30m'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m'

临时防护
沉沙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30m' 的可划分为两个

工程
以上单元工程

A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

覆盖 足 100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 的可

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A点片状 以设计的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植被建设 植被 O. 1-1hm2 ，大于 1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工程

线网状植被 按长度划分，每 100m 为→个单元工程

A植物固沙
以设计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1-

10hm2 ，大于 10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防风固沙

工程

工程固沙
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O. 1-1hm2 ，大于 1hm2 的可划分为

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注 s 带A者为主要分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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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褒

工程名称: 编号 z

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施工时段

序号 检查、检测项目 测点数 合格数

1 

2 

3 

4 

5 

检验结果

质检员 2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质检部门负责人 z

日期 z 年月 日

工程监理处 2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认证人 z

日期 2 年月 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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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程质量评定报告格式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报告

工程名称 z

质量监督机构 2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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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工程规模 所在流域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一、工程设计及批复情况(简述工程主要设计指标、效益及主管部门的批复文

件)

二、质量监督情况(简述人员的配备、办法及手段)

三、质量数据分析(简述工程质量评定项目的划分，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优

良率、及格率及中间产品质量分析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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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事故及处理情况

五、遗留问题的说明

报告附件目录

工程质量等级意见

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21 



标准用词说明

执行本标准时，标准用词应遵守下表规定。

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只有......才允许

要求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宜 推荐、建议
推荐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可 允许、许可、准许
允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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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纳入了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开发

建设项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规定其水土保持工

程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都要求强

化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管理，特别是质量评定和控制工作。

1. O. 4 本标准所称水土保持工程的监理单位是指取得水利部颁

发的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资格证书的单位。

1. O. 5 现行的相关标准主要有: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验收

规范)) CGBjT 15773一199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

规程)) C SL 176一 199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CGBjT 16453. 1 ~6-1996) 、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CGBjT 18377.3-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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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质量评定的项目划分

3. 1. 3 本标准所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指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设立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监督应与主体工程质量

监督相衔接，使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监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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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质量检验

4. 1.4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标准》正在编制中，

为便于当前工作可按 GBjT 16453.1~6-1996 、 GBjT 15773-

1995 、 GBjT 18377.3一2001 及有关规定进行质量评定。

4.4.2-4.4.3 一般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的界定按国家和水

利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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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每

水利技术标准汇编

一、综合卷(上、下册)
二、水文卷

综合技术水文情报预报
水文测验(上、下册)

永文仪器设备

三、水资源水环境巷
综合技术

分析方法

四、水利水电卷
综合技术
规划
勘测综合技术

勘测勘察方法

勘测试验方法

综合设计(上、下册)

普通建筑物设计
管理设计机电设计

水电站设计施工设计

施王(上、中、下册)

质量
管理
材料试验

仪器

设备

金属结构机械

五、防洪抗旱卷
六、供水节水卷
七、灌溉排水卷

综合技术

节水灌溉

节水设备与材料

农用泵

八、水土保持卷

九、农材水电与电气化卷
规划设计

施工

设备及运行管理

十、综合利用卷

定价: 315.00 元

定价: 68.00 元

定价: 206.00 元

定价: 78.00 元

定价: 66.00 元

定价: 189.00 元

定价: 85.00 元

定价: 92.00 元

定价: 98.00 元

定价: 90.00 元

定价: 148.00 元

定价: 223.00 元

定价: 179.00 元

定价: 118.00 元

定价: 75.00 元

定价: 492.00 元

定价: 127.00 元

定价: 130.00 元

在价: 125.00 元

定价: 75.00 元

定价: 102.00 元

定价: 122.00 元

定价: 105.00 元

定价: 143.00 元

定价: 145.00 元

定价: 60.00 元

定价: 65.00 元

定价: 115.00 元

定价: 86.00 元

定价: 105.00 元

定价: 135.00 元

定价: 108.00 元

定价: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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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 336-2006 

9峰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三里河路 6 号 100044)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印刷

祷

850mmX 1168mm 32 开本 l 印张 27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100 册

祷

书号 155084 • 231 

定价 11.00 元

凡购买我社规程，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

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其他问题，请与本社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咨询服务中心联系

电话: (010) 68345101 传真: (010) 68317893 

E-mail: jwh@waterpub.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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